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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6 证券简称：百华悦邦 公告编号：2018-079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

的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在公司综合会议室召

开了2018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参加本会议的职工代表共50名。

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表决，以5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魏亚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魏亚锋先生将与公司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成员中，最近

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魏亚锋先生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附：魏亚锋先生的简历

魏亚锋：男，197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微软系统工程师，华为数通工

程师。 先后在北京人和人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河北华为通讯有限公司、河北国讯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任

职。 2008年12月至今任公司IT部经理，2012年9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魏亚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魏

亚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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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公告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8年9月11日15:00至2018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望花路花家地北里 19�号望京大厦 C�座二层综合会议

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铁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代表股份32,002,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1690％。 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2,002,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16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北京达安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悦华众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已回

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刘铁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02,300股

3.02.候选人：选举陈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02,300股

3.03.候选人：选举CHEN� LI� YA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02,3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刘铁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00股

3.02.候选人：选举陈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00股

3.03.候选人：选举CHEN� LI� YA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00股

议案4.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周海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02,300股

4.02.候选人：选举郑瑞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32,002,3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周海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00股

4.02.候选人：选举郑瑞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00股

议案5.00�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金惠芳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2,002,300股

5.02.候选人：选举朱翠明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32,002,3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金惠芳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00股

5.02.候选人：选举朱翠明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00股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0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委

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宋沁忆律师和王恒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736� � � � � � � �证券简称：百华悦邦 公告编号：2018-081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9月6

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以现场及通讯方式于2018年9月12日下午在公司综合会议室召

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铁峰先生召集和主持。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刘铁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刘铁峰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由周海涛、郑瑞志、陈进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周海涛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郑瑞志、周海涛、陈进三名董事组成，其中郑瑞志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周海涛、郑瑞志、CHEN� LI� YA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周海涛为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由刘铁峰、陈进、CHEN� LI� YA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刘铁峰为召集人。

以上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铁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李岩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CHEN� LI� YA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CHEN� LI� YA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CHEN� LI� YA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CHEN� LI� YA女士简历附后。

声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聘任唐浩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唐浩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唐浩

先生简历附后。

唐浩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望花路花家地北里19号望京大厦C座二层

电话：010-57041836

传真：010-57041884

邮箱：zhengquan@bybon.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将公司证券简称由“百华悦邦”变更为“百邦科技” 符合公司的经营内容和发展方

向，有利于公司品牌的准确识别，董事会同意本次变更证券简称，公司全称、公司证券代码均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个人简历

刘铁峰： 男，1972年9月出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商学院企业家项目

（Owner/PresidentManagementProgram)毕业。 先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荷兰托克公司、美

国迪尔公司、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三星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北京金环天朗通讯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华飞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任职；2007年11月至2010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2010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铁峰先生通过北京达安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390,

800股；通过北京悦华众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28,39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75%，系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CHENLIYA：女，1972年11月出生，加拿大国籍，硕士学历。先后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康龙化成

（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中华水电公司任职。 2016年3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CHENLIYA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CHENLIYA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和公开谴责，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

李岩：男，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年9月至2011年7月在联想

（北京） 有限公司任经理；2011年7月至今在公司任合规部负责人和苹果业务负责人，2012年9月至2014

年1月在公司任监事，2014年1月至2018年8月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 李岩先生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唐浩：男，198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曾就职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

限公司、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加入公司，现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浩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证券代码：300736� � � � � � � �证券简称：百华悦邦 公告编号：2018-082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9月6

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以现场及通讯方式于2018年9月12日下午在公司综合会议室召

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

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金惠芳女士召集和主持。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选举金惠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金惠芳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附：金惠芳女士简历

金惠芳：女，197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杭州长征业余学校会计学专

业。 1997年至2008年，就职工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任储蓄员职务，2011年至今，就职于北京百华悦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主管职务。 曾在工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获得“先进工作者奖” 等荣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惠芳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金惠芳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证券代码：300736� � � � � � � �证券简称：百华悦邦 公告编号：2018-083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证券简称变更日期：2018年9月13日；

2、变更后中文证券简称：百邦科技；

3、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300736” 。

一、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具体说明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证券简称由“百华悦邦”变更为“百

邦科技” ，公司全称、公司证券代码均保持不变。

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

在实际业务中，公司相关的厂商、运营商及客户对“百邦” 品牌更为熟知。 公司也已于2010年3月28

日和2013年2月28日在中国商标局成功注册“百邦科技”和“百邦”商标。

本次将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百邦科技” ，符合公司的经营内容和发展方向，有利于合作伙伴、客户

及投资者对公司品牌的准确识别。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百邦”品牌更符合公众对公司的认识，变更后的公司证券简称符合公司的经

营内容和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客户及投资者准确识别和了解公司。 本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变更公司证券简称为“百邦科技” 。

四、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2018年9月13日起发生变更，变更后的中文

证券简称为“百邦科技”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300736” 。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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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达安世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世纪” ）的通知，达安世纪于2018年9月11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1,900,000股质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 质押期限自2018年9月11日起至质押双方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北京达安世纪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1,900,000

2018年9月11

日

2021年9月

11日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双秀

支行

7.48%

补充流动

资金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达安世纪持有公司股份25,39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08%；本次质押1,900,

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7.48%，占公司总股本的2.33%；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1,9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48%，占公司总股本的2.33%。

达安世纪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未出

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如股份变动达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照权益变动披露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北京银行《最高额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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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八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8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东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下午15:00，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桂林市临

桂区人民南路19号。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

2018年9月11日15:00至2018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8年9月6日（星期四）。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名，代表股份120,519,3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5611%，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120,506,8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558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12,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29%。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由董事长秦本军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侯阳律师对本

次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

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0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

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0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

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0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

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0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

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0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

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0,50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6％；反对

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侯阳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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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9月16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关于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西藏信托有限

公司成立“西藏信托—莱茵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该计划的初始资金规模为1.2亿元。

截至2017年9月15日， 该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9,

657,5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1%， 成交均价为11.68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112,

808,810.71元，剩余资金留作信托业保障基金及备付资金。 该部分股票自公告披露日起锁

定12个月，锁定期为2017年9月16日至2018年9月15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的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安排

1、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将于2018年9月15日届满。

2、锁定期满后西藏信托—莱茵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意愿和当

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股票。

3、西藏信托—莱茵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

至最终公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在决定买卖公司股票时应及时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是否处于股票

买卖敏感期。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成立后的存续期预计不超过24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

持股计划之日（即2017年8月14日）起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西藏信托—莱茵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名下的资

产全部变现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

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提前终止或延长，但员工

持股计划的持股期限不得低于12个月。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四、其他说明

其他未尽事宜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为准，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刊登

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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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18年9月11日下午15:00-9月12日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黄江裕元工业园裕元三路1号 309会议室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

532,955,3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819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9,665,53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732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议案1” 和“议案5”

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相互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4,576,259,69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2%，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304,397股。

反对6,199,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3%，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199,434股。

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7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07,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3642%；反对6,199,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400%；弃权16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8%。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同意4,576,104,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148,997股。

反对6,516,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516,534股。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

络投票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52,0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0799%；反对6,516,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20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同意4,576,187,59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6%，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232,297股。

反对6,271,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9%，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271,534股。

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7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35,3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2323%；反对6,27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719%；弃权16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8%。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4,576,348,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1%，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393,197股。

反对6,110,6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110,634股。

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7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96,2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266%；反对6,110,6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776%；弃权16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8%。

表决结果：通过。

5.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576,274,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5%，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319,397股。

反对6,18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184,334股。

弃权16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8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22,4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3916%；反对6,184,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124%；弃权16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4,576,369,29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6%，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413,997股。

反对6,089,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089,834股。

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7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17,0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647%；反对6,089,8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95%；弃权16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8%。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576,369,19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6%，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413,897股。

反对6,089,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089,834股。

弃权16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8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16,9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645%；反对6,089,8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95%；弃权16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4,576,369,19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6%，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413,897股。

反对6,089,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089,934股。

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7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16,9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645%；反对6,089,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97%；弃权16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8%。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576,187,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6%，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232,197股。

反对6,271,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9%，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271,534股。

弃权16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8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35,2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2321%；反对6,271,5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719%；弃权16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4,576,274,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5%，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319,497股。

反对6,18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184,334股。

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61,7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22,5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3918%；反对6,184,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124%；弃权16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8%。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同意4,576,253,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1%，

其中现场投票4,532,955,301股，网络投票43,298,697股。

反对6,18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其中现

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6,184,334股。

弃权18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其中现场

投票0股，网络投票182,5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01,79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3538%；反对6,184,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124%；弃权18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冯霞、潘渝嘉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00� � � �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18-118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汪南东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汪南东 否

1,000,000 2018/06/22 2018/09/11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0.23%

1,000,000 2018/07/10 2018/09/11 0.23%

合计 2,000,000 - 0.46%

二、股东股票累计被质押、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汪南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34,734,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41%； 累计质押股票

411,809,57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94.73%，占公司总股本的6.07%；累计被司法冻

结及轮候冻结股票59,521,4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13.69%，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汪南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450,058,0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3%；累计质押公司股票427,133,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0%；累

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股票73,845,0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8-187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资” ）、股东叶荔

女士函告，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的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解除质押股份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泰禾投资

泰禾

投资

第一大股东 2,770,000

2018年8月

27日

2018年9月

10日

大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0.45%

合计 ——— 2,770,000 ——— ——— ——— 0.45%

叶荔

叶荔

第一大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

23,230,000

2017年11月

22日

2018年9月

10日

大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15.49%

叶荔

第一大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

12,400,000

2017年9月4

日

2018年9月

11日

泉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鼓楼

支行

8.27%

合计 ——— 35,630,000 ——— ——— ——— 23.76%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泰禾

投资

第一大股东 2,700,000

2018年9月

11日

2019年9月

11日

泉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鼓楼

支行

0.44% 融资

泰禾

投资

第一大股东 3,000,000

2018年9月

11日

2019年9月

11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0.49% 融资

合计 ——— 5,700,000 ——— ——— ——— 0.93%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泰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609,400,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7%。截至本公告日，泰禾

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594,172,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75%。

叶荔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5%。 截至本公告日，叶

荔女士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1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8%。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89� � � � � � � � �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18-061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9月9日，公司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送达各位董事。2018年9月12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

建艺大厦19层公司会议室召开此次董事会。 会议由董事长刘海云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

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其中独立董事刘晓一、丘运良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6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15,000万元整、经营周转类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整，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

关文件。 最终授信额度和期限以银行实际审批的为准。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8-093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落实时尚产业供应

链基地项目的建设工作，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6,0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

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易达供应链公司” ），承担时尚产业供应链基

地项目的建设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30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18-087：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二、全资子公司设立登记情况

目前，美易达供应链公司已完成相关设立登记手续，取得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主要内容如下：

名称：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28KPW7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1号2栋702室

法定代表人：廖岗岩

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9月10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络销售：服装、帽子、针纺织品、羽绒

制品、纺织布料、棉纱、初级农产品、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日用品、钟表、

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架、模特儿道具、灯具、音

响设备；贸易经纪和品牌代理（不含拍卖）；产品开发、设计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66� � � � � � � � � �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 � �公告编号：2018-068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于2018年9

月10日办理了部分股份解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押占

其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肖行亦

是

5000.00 2016-9-21 2018-09-1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新华信托

九商行股票质

押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之管理

人）

34.88%

合 计 - 5000.00 - - - 34.88%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421,754,014股， 肖行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43,

334,0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9%；本次解押后，肖行亦先生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累计数为85,592,8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59.72%，占公司总股本的20.29%；其所

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56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0.39%，占公

司总股本的0.13%。除上述质押股份及司法冻结外，肖行亦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

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2日


